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

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七届人大第六次会议
代表建议第 20200107 号的答复

尊敬的黎新风等代表：

《关于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建议》收悉，感谢各位代表对

我区集团化办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局经研究讨论，并函

请区委组织部、区编办会商，现答复如下：

贵建议从教育现状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结合集团化办学

过程中，教育集团内部法人治理结构，集团编制，行政干部

配备，教师流动，资源配置等问题，给出较为具体的建议。

内容较为充实、表述清晰，所提建议具有较重要参考价值。

一、尽快发挥集团化办学的预期效益

我局将积极推动集团化办学新体制，落实国家教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推广集团化办学、学校联盟等

办学形式，加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深圳市教育

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推荐优质资源集群发展和共

享，围绕“首善之区、首善教育”的目标，争当供给侧改革

的排头兵，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办优质均衡、人民满意的、

与国际一流城区相匹配的高品质教育提供福田方案，真正发

挥集团化办学的预期效益。

我区集团化办学主要采取 “名校+”、“联合体+”、



“联盟+”等模式。“名校+”旨在发挥名校效应，输出名校

文化 ，扩大优质学位覆盖面的“名校+新校区”模式；“联

合体+”是以课程为引领的、统一实施某一方面特色课程的

“联合体+课程”模式；“联盟+”是以整体提升为目标的“联

盟+行动”模式。已经或正在实施的项目主要包括:

一、目前，我区正是批文成立的教育集团有红岭教育集

团、荔园小学（集团）、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该三大集团

已经或正在成为深圳基础教育标杆学校，集团化品牌价值日

益彰显。今后，我区将进一步发挥该三大集团的办学规模与

效益，为福田文化教育中心提供战略支撑。

二、成立城中村品牌学校创建联盟，创建时主要包括非

户籍学生超过 70%的 18 所城中村内的学校（现为 16 所。原

福田区众孚小学已划入荔园小学（集团），原福田区水围小

学已转为荔园外语学校水围校区），实施整体提质行动，该

项目获得全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三、扩大区教科院附属学校规模,将原有薄弱学校竹子

林小学、竹园小学更名为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二附属小学，原红岭教育集团竹林

部更名为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发挥区教科院的

辐射和引领作用，逐步形成附中（小）品牌。

我区将继续推进集团办学，已有的集团化学校坚持“规

模与效益”并重的原则，新增集团化学校坚持“成熟一个，

推出一个”的原则。拟组建福田区外国语学校集团，探索整

体建构和实施集团内的特色课程体系。



二、尽早出台福田区教育集团化办学指导意见

由区政府牵头，联合区委组织部、编办、教育局、财政

局以及福田区各集团化办学成员，结合福田区区情，就福田

区现有的集团化办学梳理总结，出台福田区教育集团化办学

的指导意见。

我局已组织机关党委（人事科）、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就市内外集团化办学典型案例展开调研，着手成立《福田区

教育集团化办学指导意见》课题组，在 2020 年内完成指导

意见的调研论证、文本撰写、意见征集工作，2021 年出台指

导意见。

三、形成支持教育改革创新的良好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教

育改革发展中明确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

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在这个背景下，

我区将积极推进集团的全面改革，探索管、办、评分离，集

团化办学的新模式，实现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政府主

导、社会各界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

机活力的集团新体制，形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和谐共赢的现代学校制度，为深圳市乃至全国的

基础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发展探索新路。

我局已开展红岭教育集团、明德实验学校法人制度探

索，并取得一定效果。关于各位代表提出的“优化人员职称

结构”问题，福田区委组织部也就集团内专业技术岗位的合

理性和可能性给出了相关意见。下一步我局将大力支持红岭



教育集团、荔园小学（集团）、福田实验教育集团及其它学

校关于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等问题的改革探索，不断总结经

验，逐步形成集团化办学改革福田样本。

四、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深化改革的目的是管理有效，工作高效，富有成效。核

心是：人、财、物管理方式的具体改革。关键问题是人事、

工资制度的改革，要落实用人自主权，解决干部队伍能上能

下，教师队伍能进能出的根本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福田区办学水平，打造适应现代化中心城

区发展需要的面向未来的新型学校，探索多元办学体制和办

学模式。我局将积极推进公办学校的体制改革、人事改革和

教学改革，进一步探索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优化人、财、

物管理制度，创新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创办高效、务实的现代化未来学校，体现福田区作为改革排

头兵的新担当。

关于各位代表提出的集团化学校编制等问题，福田区区

委编办就机构编制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下一步我局将积极

推进“区管校聘”管理模式，总结推广红岭实验小学、明德

实验学校人事改革探索经验，提升我区集团化办学水平。

五、有效控制集团化办学规模

我局将科学规划教育集团发展，综合考虑福田区集团化

办学的发展需求、资源条件、辐射幅度、保障措施和实际效

果等因素，有序推进集团化办学，合理控制集团办学规模。

如何推进集团办学改革，做到扩大规模与推升质量并



举，不断满足辖区人民对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福田

教育的重要命题。我局将继续推进现有教育集团品牌推升，

深入推进“名校+”、“联合体+”、“联盟+”等集团化办

学模式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集团管理体制的创新。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福田建区 30 周年，我局

将深入推进包括集团化办学在内的福田教育综合改革，为基

础教育发展提供可以复制的福田经验。

福田区教育局

2020 年 5 月 29 日

（联系人：杨玉玲，联系电话：82915176）


